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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畜禽养殖禁养

区的通告》起草说明 

 

现就《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的通

告》（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）说明如下： 

一、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的背景 

2018年6月我市印发的《关于划定海口市畜禽养殖区域

范围的通告》（海府〔2018〕61 号）是按照相关法律法规

及《海南省人民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加快推进畜禽养

殖区划定及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琼府办〔2016〕147 号）

予以划定。共划定禁养区1041.44平方公里，占国土面积

45.50%。 

为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关

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

展的通知》 (环办土壤〔2019〕55 号），《关于印发畜禽养

殖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要求的通知》(环办土壤函〔2019〕

735 号），以及 2019 年 8 月 30 日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

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、2019 年 9月 6 日全国规范畜禽养殖禁

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视频会议精神，进一步规

范畜我市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，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

治，促进畜禽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我市按照国家、省的有

关部署开展了禁养区调整、排查等工作。 

二、调整的依据 

主要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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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（2017年） 

2.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（2015年） 

3.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（2014年） 

4.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（2016年） 

5.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畜禽养殖

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》的通知（环办水体〔2016〕99号） 

6.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规

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》 

(环办土壤〔2019〕55号） 

 三、征求和采纳意见的情况 

  （一）第一轮相关单位意见征求及采纳情况 

方案于 2020 年 1月 21 日第一次征求相关单位意见，共

征求 19家相关单位意见，要求 1月 23 日前函复。截至 2月

10 日，有 12 家单位回复意见，其中 4 家提出修改意见，8

家无修改意见。对于 4家单位提出的修改意见，采纳情况如

下： 

1.市司法局提出 4 条意见：一是我市 2018 年 6 月 8 

日印发了《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海口市畜禽养殖区域范

围的通告》（海府〔2018〕61 号），《通告》有效期为五

年。如市政府同意《方案》，调整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，则

限养区、适养区的范围也应相应调整，《通告》的内容已不

符合管理实际，建议同时废止《通告》。二是鉴于《方案》

的相关内容如“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陆域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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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”、“国家级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”、

“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”等存在专业性较强、不便于公众

理解的问题，为提高《方案》的可操作性，建议附上海口市

畜禽养殖禁养区域范围图示。另，《方案》第四条第 4点中

的“海口市建成区”属于不断动态调整的区域，需要进一步

明确，建议征求并以市资规局意见为准。三是建议根据《畜

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五条的规定，

将《方案》第五条修改为：“禁养区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。

本《方案》实施前在禁养区已建成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，由

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搬迁或者关闭，并

依法给予补偿。”四是《方案》的内容涉及不特定公民、法

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，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请根据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《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》规定的

程序制定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，并提供起草说明、本单

位的合法性审核意见、公平竞争审查表等一并报市政府转我

局办理法律审核。 

对于意见一不予以采纳，根据省生态环境厅意见，目前

先按照国家、省的要求发布调整后的禁养区，限养区调整工

作待省政府明确后再进行。禁养区调整方案自发布之日起，

《关于划定海口市畜禽养殖区域范围的通告》（海府〔2018〕

61 号）有关禁养区内容即自行失效。意见二、三、四，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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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采纳。 

2.市林业局提出：建议将《海口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

调整方案》第四大点中第 3 小点“风景名胜区”的表述“我

市的风景名胜区有东寨港红树林地区、石山风景名胜区。鉴

于这两个风景名胜区批复中没有明确的功能分区，将其中纳

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纳入禁养区。”修改为“我市的风景

名胜区有东寨港红树林地区、石山风景名胜区、琼山森林公

园。鉴于这三个风景名胜区批复中没有明确的功能分区，将

其中纳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纳入禁养区” 

该意见予以采纳。 

3.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：根据最新的海口市建成区

（主城区） 面积统计数据（截止到 2019年 12 月 31 日），

海口市建成区面积为 195.5平方公里，建议在第四条第四点

中更新相关数据。   

该意见予以采纳。 

4.秀英区政府提出意见：附件《海口市畜禽养殖禁养区

划定调整方案》中“三、术语与定义”中的“3.1 畜禽包括

猪、牛、鸡等主要畜禽，其他品种动物依据规模养殖的环境

影响确定”，在环评管理分类管理目录中，养殖项目大都属

登记表备案项目，如羊、鸭、鸽子等规模应如何依据规模养

殖环境影响确定。 

该意见不予以采纳。该意见不涉及方案，为环境影响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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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内容。根据《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1.2.2，对具

有不同畜禽种类的养殖场和养殖区，其规模可将鸡、牛的养

殖量换算成猪的养殖量，换算比例为：30只蛋鸡折算成 1 头

猪，60 只肉鸡折算成 1头猪，1头奶牛折算成 10头猪，1头

肉牛折算成 5 头猪；1.2.5 对集约化养羊场和养羊区，将羊

的养殖量换算成猪的养殖量，换算比例为：3 只羊换算成 1

头猪。排放标准没有给出对鸭、鸽子等折算系数，可根据排

泄量来参照蛋鸡或肉鸡予以核算。 

（二）第二轮相关单位意见征求及采纳情况 

《方案》按照第一轮相关单位提出的意见进行完善后，

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第二次征求相关单位意见，共征求 19

家相关单位意见，要求 2 月 14日前函复。截至 2月 18 日，

有 14 家单位回复意见，其中 3 家提出修改意见，11 家无修

改意见。对于 3家单位提出的修改意见，采纳情况如下： 

1.市司法局提出 3 条意见：一是《方案》第二点“划分

依据”中的《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》修改为：《海

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》；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2015 

年）修改为：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》

（国发〔2015〕17 号）；第（十）项《海口市总体规划》

（空间类 2015-2030）调整为第（十一）项。二是建议明确

《方案》的有效期。三是《方案》的内容涉及不特定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，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请根据《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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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《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》规定的

程序制定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，并提供起草说明、本单

位的合法性审核意见、公平竞争审查表等一并报市政府转我

局办理法律审核。 

这 3 条意见都予以采纳。 

2.市水务局提出 2 条意见：一是建议畜禽养殖禁养区范

围纳入 129 宗水库、全市所有河长制、湖长制管理的水体，

包括农村小微水体。二是建议畜禽养殖禁养区范围中将全市

所有农村饮水水源地纳入。 

意见不予以采纳。按照国家、省关于禁养区划定的有关

要求，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，风景名胜区，自然保护区的核

心区和缓冲区，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

中区域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之外，其他区域

不划定禁养区。《方案》已将我市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纳

入禁养区范围。 

3.美兰区（美兰区农业农村局）提出 2条意见：一是我

区三江镇范围内禁养区划定中，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

核心区和缓冲区域大部分包含我区三江镇三江居区域大部

分辖区，其中包含大量畜禽养殖、水产养殖场，纳入禁养区

将会给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，降低收入，是否

可以调整划入面积，保障居民生活；二是禁养区示意图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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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标识至村委会村民小组。 

意见不予以采纳。按照禁养区划定规范，自然保护区的

核心区和缓冲区应纳入禁养区。此次禁养区调整，未将非人

口集中区域划定为禁养区。 

（三）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及采纳情况 

2 月 11 日至 2 月 21 日，《方案》在我局及市农业农村

局门户网站上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，并公布联系电话、电子

邮箱。公示期间，未收到相关意见反馈。 

（四）专家论证意见及采纳情况 

技术审查专家组通过函审方式，对《方案》进行技术审

查。专家组认为，该《方案》符合国家和海南省、特别是生

态环境部办公厅/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

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通知》 (环办土

壤〔2019〕55号)的相关文件精神，工作技术路线正确，《方

案》符合本区域的自然环境条件、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

指南等相关技术规定以及环境管理的要求。专家组同意该

《方案》通过技术审查。专家组共提出 13 条意见，全部予

以采纳。 

1.请与海口市林草局核对海口市是否还存在永兴鸟类

市级自然保护区，如有建议划入禁养区。 

2.报告管控要求中的“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

责令其限期搬迁或者关闭”，建议明确为海口市人民政府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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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各区人民政府。 

3.建议方案进一步明确各乡镇镇政府所在地范围，方便

禁养区落地管理。 

4.编制依据中应增加生态环境部、农业农村部近年关于

畜禽养殖管理的文件和规定。 

5.要明确畜禽养殖小区中养殖小区的定义。 

6.明确禁养区的管理要求,并提出保障措施。 

7.按照技术指南和相关文件要求完善附图，不是示意

图。 

8.进一步明确全市所有的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否都划入

禁养区，包括地下水和农村。（全市所有饮用水保护区含地

下水都纳入禁养区） 

9.进一步明确划入禁养区的城镇居民区和文化教育科

学研究区范围是否按照现行的城镇总体规划以及兼顾城镇

发展等。（以最新的基础数据进行规划） 

10.补充“调整方案说明”，要说明国家、海南省和海

口市相关职能部门近年关于畜禽养殖管理的文件和规定的

要求、征求同级有关部门意见、社会公众意见以及根据反馈

意见对原方案进行修正的情况。 

11.完善编制依据。 

12.核实禁养区（特别是边界）相关基础信息，按照技

术指南和相关文件要求补齐和规范附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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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完善禁养区内污染源环境综合整治要求和环境风险

防范措施。 

四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关于适用范围。海口市辖区范围，包括秀英区、

龙华区、琼山区、美兰区及下辖村镇。 

（二）关于调整原则。本次禁养区调整，主要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第四十条，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

条例》第十一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六十

五条、六十六条，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，风景名胜区，自然

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，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

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划入禁养区。经梳理本地的法律法规，依

据《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》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，

将海口市生态保护红线全部纳入禁养区；依据《海南省南渡

江生态环境保护规定》第十三条，将南渡江核心区域纳入禁

养区（已含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范围）。其他的法律法规没

有明确说明的不再划入禁养区。调整后的禁养区面积共

422.45 平方公里，占国土面积 18.45%。 

（三）关于管控要求。海府〔2018〕61 号为“禁养区

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、养殖小区。已建成的畜禽规模养殖

场（小区）和养殖专业户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限期关停、

搬迁或转产”。此次调整为“禁养区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、

养殖小区。海府„2018‟61 号通告发布期内合法建成的畜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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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殖场、养殖小区，因本通告调整划入禁养区、确需关闭或

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，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

的，由所在地区级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。”。 

五、市长专题会审议情况 

2 月 27 日上午，文斌副市长主持召开远程电话会议， 

研究审议《海口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案》。经研究，会

议同意通过该方案。会后，我局按照市司法局的意见对《方

案》进行完善；并和会议上再提出意见的林业部门沟通，说

明其意见不予以采纳的理由（林业部门提出将湿地纳入禁养

区，因法律法规未明确提出湿地为禁养，且我市的湿地保育

区和恢复重建区已纳入生态保护红线，因此该意见不采纳），

林业部门也接受了。 

六、市政府常务会审议情况 

2020 年 2 月 27日，丁晖市长主持召开十六届市政府第 

92 次常务会议，原则同意《海口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调整方

案》内容。要求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农业农村局按照与会领导

和单位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，以市政府通告形式发布。会

后，我局按照市司法局的意见进行了完善。 


